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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唯赞”、“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６７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１．００

万股。 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６００．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战略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

４

，

８１８

，

５７２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２．０４％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

１

，

１８２

，

９２８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８

，

３８９

，

９２８

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６７％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

，

８０１

，

５００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９．３３％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３５

，

１９１

，

４２８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５．００

元

／

股。

根据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南京诺唯

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１６．２１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

，

５１９

，

５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

，

８７０

，

４２８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６７％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３２１

，

０００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３３％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１５７２３％

。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如下：

１

、获得初步配售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

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

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限

售的配售对象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

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未被抽中

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

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

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

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诺唯赞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

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０５３６

，

５５３６

，

１９８４

末“

５

”位数

６２０５４

，

８２０５４

，

４２０５４

，

２２０５４

，

０２０５４

末“

６

”位数

５１０８４７

末“

７

”位数

１５５９９７２

，

３５５９９７２

，

５５５９９７２

，

７５５９９７２

，

９５５９９７２

末“

８

”位数

１６０５８６８４

，

１２５０９７６２

，

１６８７３８５３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诺唯赞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０

，

６４２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诺

唯赞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

２０２１

年修订）》（上证发〔

２０２１

〕

７６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１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２０２１

〕

７７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

公告》披露的

１３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５

，

８１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５

，

５７８

，

２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４

，

６９８

，

０７０ ８４．２２％ ２１

，

３４９

，

２９１ ８５．８４％ ０．０４５４４１５９％

Ｂ

类投资者

５

，

４４０ ０．１０％ ２２

，

３７７ ０．０９％ ０．０４１１４５９３％

Ｃ

类投资者

８７４

，

６９０ １５．６８％ ３

，

４９８

，

７６０ １４．０７％ ０．０４０００５８２％

合计

５

，

５７８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８７０

，

４２８ １００．００％

———

注

１

：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响。

注

２

：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１

，

６７３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

给“中欧景气前瞻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披露的《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５．００

元

／

股，本

次发行总规模为

２２０

，

０５５．００

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１

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本次发行规模

２０

亿元以上、不足

５０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３．００％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华泰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１

，

２００

，

３００

股，获配金额

６６

，

０１６

，

５００．００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

余款项，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缴

款原路径退回。

华泰诺唯赞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

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共获配

３

，

６１８

，

２７２

股，获配

金额为

１９９

，

００４

，

９６０．００

元，对应配售经纪佣金为

９９５

，

０２４．８０

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认购资金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华泰诺唯赞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３００ ６６

，

０１６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华泰诺唯赞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工

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６１８

，

２７２ １９９

，

００４

，

９６０．００ ９９５

，

０２４．８０ １２

合计

４

，

８１８

，

５７２ ２６５

，

０２１

，

４６０．００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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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法定代表人：江禹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０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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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１

月

５

日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1〕3093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50,100,000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为400,100,000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515,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的15.00%。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

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831,017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1.64%，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683,983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5,751,983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76%。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17,000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2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00元/股。

根据《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543.0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427,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324,983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70.7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944,000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2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34532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1月5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11月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26.00元/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

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1年11月5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

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

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 或者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

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11月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

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

户将在2021年11月8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

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

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注册制IPO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

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

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

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

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

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

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

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 〔2021〕77号）（以下简称 “《承销指

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财富” ）；

（2）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财富安路2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合称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或分别称为

“中金财富安路1号” 、“中金财富安路2号” ）。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

11月2日（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海问律

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11月1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6.00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30,260.0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中金财富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

资金8,00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2,004,000股。

截至2021年10月2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1月9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

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的多余款项退

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金财富 2,004,000 52,104,000 - 52,104,000.00 24个月

2 中金财富安路1号 3,301,951 85,850,726 429,253.63 86,279,979.63 12个月

3 中金财富安路2号 525,066 13,651,716 68,258.58 13,719,974.58 12个月

合计 5,831,017 151,606,442 497,512.21 152,103,954.21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4日（T+1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

方公证处公证。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017,3017,4141

末“5”位数 82218,32218,81415

末“6”位数 016537,266537,516537,766537

末“7”位数 6981846,8981846,4981846,2981846,0981846

末“8”位数 7680058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安路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5,88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安路科技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1月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16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48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7,297,5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

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

险资金）

5,414,180 74.19% 24,908,390 79.5161% 0.04600584%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

21,300 0.29% 85,623 0.2733% 0.04019859%

C类投资者 1,862,050 25.52% 6,330,970 20.2106% 0.03400000%

合计 7,297,530 100% 31,324,983 1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8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11月9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披露的《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

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20

发行人：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

603716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

2021-098

债券代码：

113601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海科技” ）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251,050股（占公

司总股本5.000049%），转让给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雁丰投资” ）管理的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该基金为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转让价格为13.63元/股，转让总价（含税）共计人民币139,721,812元；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协议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赛海科技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由37.18%减少至32.18%，赛海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温伟先生合计持股比例由

41.88%减少至36.88%。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前期公司控股股东已披露减持计划，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6%，截至本公

告日，已累计减持股份数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1%，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同时，除上述减持计划及本次权益变动外，未来12个

月内存在减持计划，预计通过协议转让的形式减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左右，减持目的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相关减持若

实施，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本次协议转让

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赛海科技的通知，赛海科技于2021年11月4日与雁丰投资（代表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赛海科技拟将其持有公司的10,251,050无限售流通股份以每股13.63元的价格转让给雁丰投资管理的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转让总价（含税）共计人民币139,721,812元，上述交易符合《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关于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相关事项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相关规

定。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赛海科技 无限售流通股 76,220,520 37.18 65,969,470 32.18

温伟 无限售流通股 9,634,208 4.70 9,634,208 4.70

合计 85,854,728 41.88 75,603,678 36.88

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流通股 0 0 10,251,050 5.00

合计 0 0 10,251,050 5.00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企业名称：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3700487665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温伟

成立日期：1998年5月18日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668号1幢5层B区1086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

企业名称：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062512191J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婕

成立日期：2013年2月1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二）转让标的、转让方式及价格

1、标的股份

赛海科技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直接持有的塞力医疗无限售流通股股票10,251,050股， 占塞力医疗股本总额的

5.000049%（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转让给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转让方式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份。

3、转让价格及总价

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确定，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13.63元/股，标的股份转让的总价款（含税）共计人民币

139,721,812元（大写壹亿叁仟玖佰柒拾贰万壹仟捌佰壹拾贰元整）。

（三）价款支付及股份过户安排

1、付款安排

受让方应于转让方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并完成股份过户后30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全部

转让价款，计人民币139,721,812元（大写：壹亿叁仟玖佰柒拾贰万壹仟捌佰壹拾贰元整），受让方支付款项分两次支付，每次支付总金额

的一半。

2、股份过户安排

转让方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后一个月内，转让方和受让方应共同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手续。

受让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实受让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股

份过户完成。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一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导致协议其他方损失（含诉讼费、律师费等为解决纠纷而支付的费

用，及守约方对外承担的责任或作出的赔偿）时，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损害赔偿的责任不因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而免除。

本协议一方对违约方的任何违约及延误行为给予的任何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其根据本协议享有的权利或权力，除非法律另有规

定，不能视为该方对其权利或权力的放弃，亦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该方根据本协议和中国有关法律法规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力；而单独

或部分地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救办法，不应妨碍其进一步行使上述或其他权利和补救办法。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协

议转让对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五、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为赛海科技，实际控制人为温伟先生；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查确认后，方能在中国结算办理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

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

承诺；

4、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5日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塞力医疗

股票代码：60371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通讯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股份变动性质：增持（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21年11月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塞力医疗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上市公司、公司、塞力医疗 指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方 指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赛海科技、转让方 指 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雁丰向

日葵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转让其持有的塞力医疗无限售流通股

10,251,0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5.000049%。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062512191J

成立时间 2013年2月1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婕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通讯地址 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刘婕 2500 50.00

余林伟 2500 5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刘婕 女 执行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而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本次协议转让。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持股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继续增持塞力医疗股份的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

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10,251,05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0004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1年11月4日与赛海科技签署了《关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拟将通过协议转

让的方式受让赛海科技持有塞力医疗的10,251,050股无限售流通股，转让价格为13.63元/股，转让总价（含税）共计人民币139,721,812

元。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赛海科技 无限售流通股 76,220,520 37.18 65,969,470 32.18

温伟 无限售流通股 9,634,208 4.70 9,634,208 4.70

合计 85,854,728 41.88 75,603,678 36.88

雁丰向日葵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无限售流通股 0 0 10,251,050 5.00

合计 0 0 10,251,050 5.00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利限制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没有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没

有就出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四、权益变动所涉及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二）转让标的、转让方式及价格

1、标的股份

赛海科技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直接持有的塞力医疗无限售流通股股票10,251,050股， 占塞力医疗股本总额的

5.000049%（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转让给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转让方式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份。

3、转让价格及总价

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确定，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13.63元/股，标的股份转让的总价款（含税）共计人民币139,

721,812元（大写壹亿叁仟玖佰柒拾贰万壹仟捌佰壹拾贰元整）。

（三）价款支付及股份过户安排

1、付款安排

受让方应于转让方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并完成股份过户后30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全部

转让价款，计人民币139,721,812元（大写：壹亿叁仟玖佰柒拾贰万壹仟捌佰壹拾贰元整），受让方支付款项分两次支付，每次支付总金额

的一半。

2、股份过户安排

转让方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后一个月内，转让方和受让方应共同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手续。

受让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实受让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股

份过户完成。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一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导致协议其他方损失（含诉讼费、律师费等为解决纠纷而支付的费

用，及守约方对外承担的责任或作出的赔偿）时，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损害赔偿的责任不因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而免除。

本协议一方对违约方的任何违约及延误行为给予的任何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其根据本协议享有的权利或权力，除非法律另有规

定，不能视为该方对其权利或权力的放弃，亦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该方根据本协议和中国有关法律法规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力；而单独

或部分地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救办法，不应妨碍其进一步行使上述或其他权利和补救办法。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股票增持外，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雁丰投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已备置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刘婕

2021年11月5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武汉市

股票简称 塞力医疗 股票代码 60371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雁

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崇明区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

2590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10,251,050股

变动比例：5.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

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签章）：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法定代表人（签章）：刘婕

日期：2021.11.5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塞力医疗

股票代码：603716

信息披露义务人：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668号1幢5层B区1086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668号1幢5层B区1086室

一致行动人：温伟

住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1310号

通讯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1310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21年11月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塞力医疗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

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上市公司、公司、塞力医疗 指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赛海科技、转让方 指 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指 温伟

受让方 指

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转让其

持有的塞力医疗无限售流通股10,251,05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比例5.000049%。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赛海科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3700487665L

成立时间 1998年5月18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温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健康咨询

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668号1幢5层B区1086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668号1幢5层B区1086室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温伟 198.19 66.06

温小明 45.00 15.00

温东 45.00 15.00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温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 温伟先生一直从事医疗检验行业工作，具

有丰富的医疗检验行业经验，现任公司董事长，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郑州朗

润、湖南捷盈、山东塞力斯等子公司执行董事，武汉市人大代表、武汉市东西湖区人大代表、武汉市工商联副主席、武汉市东西湖区工商联

副主席、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学检验产业分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温伟 男 董事长 中国 武汉 否

温润生 男 经理 中国 天津 否

温小明 男 董事 中国 武汉 否

温东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塞力医疗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主要是信息披露义务人赛海科技偿还两融业务负债等经营需求。 受让方看好公司未来发展而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本次协议转让。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1），公司控股股东赛海科技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301,138股，即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6%，减持期间为2021年6月16日至2021年12月15日，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和集合竞价已累计

减持5,962,9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1%，截止目前，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减持计划及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存在减持计划，预计通过协议转让的形式减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左右，减持目的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但目前拟引进战略投资者尚未确认，若相关事项确定，公司

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减持若实施，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协议转让。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赛海科技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6,220,52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37.18%，其一致行动

人温伟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634,2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70%，合计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1.8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赛海科技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5,969,47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32.18%，其一致行动

人温伟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634,2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70%，合计持有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6.88%。

本次权益变动后，赛海科技仍为塞力医疗控股股东，温伟仍为塞力医疗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受让方于2021年11月4日与赛海科技签署了《关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赛海科技拟将以协议转让

的方式向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转让其持有塞力医疗的10,251,050股无限售流通股，转让

价格为13.63元/股，转让总价（含税）共计人民币139,721,812元。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赛海科技 无限售流通股 76,220,520 37.18 65,969,470 32.18

温伟 无限售流通股 9,634,208 4.70 9,634,208 4.70

合计 85,854,728 41.88 75,603,678 36.88

雁丰向日葵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无限售流通股 0 0 10,251,050 5.00

合计 0 0 10,251,050 5.00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利限制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没有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没

有就出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四、权益变动所涉及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二）转让标的、转让方式及价格

1、标的股份

赛海科技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直接持有的塞力医疗无限售流通股股票10,251,050股， 占塞力医疗股本总额的

5.000049%（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转让给上海雁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雁丰向日葵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转让方式

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份。

3、转让价格及总价

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确定，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13.63元/股，标的股份转让的总价款（含税）共计人民币

139,721,812元（大写壹亿叁仟玖佰柒拾贰万壹仟捌佰壹拾贰元整）。

（三）价款支付及股份过户安排

1、付款安排

受让方应于转让方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并完成股份过户后30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全部

转让价款，计人民币139,721,812元（大写：壹亿叁仟玖佰柒拾贰万壹仟捌佰壹拾贰元整），受让方支付款项分两次支付，每次支付总金额

的一半。

2、股份过户安排

转让方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文件后一个月内，转让方和受让方应共同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手续。

受让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实受让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股

份过户完成。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任一约定或未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导致协议其他方损失（含诉讼费、律师费等为解决纠纷而支付的费

用，及守约方对外承担的责任或作出的赔偿）时，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损害赔偿的责任不因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而免除。

本协议一方对违约方的任何违约及延误行为给予的任何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其根据本协议享有的权利或权力，除非法律另有规

定，不能视为该方对其权利或权力的放弃，亦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该方根据本协议和中国有关法律法规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力；而单独

或部分地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权力或补救办法，不应妨碍其进一步行使上述或其他权利和补救办法。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股、%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减持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赛海科技

2021.6.22 大宗交易 12.84 2,520,000 1.23

2021.6.23 大宗交易 12.79 955,000 0.47

2021.6.24 大宗交易 12.77 340,000 0.17

2021.6.25 大宗交易 12.65 170,000 0.08

2021.6.25—

2021.7.20

集合竞价 12.88—14.41 1,977,972 0.96

合计 5,962,972 2.91

除前述变动情况外，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赛海科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已备置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伟

一致行动人：温伟

2021年11月5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武汉市

股票简称 塞力医疗 股票代码 60371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668号1幢5层B区

1086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

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76,220,520股

持股比例：37.18%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10,251,050股

变动比例：5.00%

持股数量：6,596,9470股

持股比例：32.1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

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温伟

法定代表人（签章）：温伟

日期：2021.11.5


